
第１５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３ ４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我国行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的解决

肖泽晟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原告与收案人民法院之间关于行政案件管辖权限的争议缺乏一个公正解决的机制，严重损害了司法的

公信力。应当从尊重原告的选择权出发，按照两审终审制和保障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要求，建立公正的行政案

件“管辖”权限争议解决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应设立专门机构处理行政案件是否由人民法

院主管的争议、人民法院与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权限争议以及原告与收案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权限争议。收案

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在作出指定管辖等裁定之前，应征求原告意见。原告对这类裁定不服，应有权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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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兴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泰行诉初字第００２２号行政裁决定书。

②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泰中行诉终字第００７０号行政裁定书。

　　由于现行审判体制的原因，目前人 民 法 院 的 司 法 公 信 力 受 到 极 大 的 影 响，越 来 越 多 的 当 事 人 不 愿 将

行政案件提交给人民法院审理。此种悲观情绪如果继续蔓延下去，国家 原 来 试 图 通 过 依 法 审 判 来 保 障 依

法行政的宏伟蓝图就将化为泡影。正因为如此，如何改革我国现行行政 审 判 体 制 就 成 为 学 界 目 前 关 注 的

焦点。然而，单纯的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如在省级人民法院以下实行人财物 的 垂 直 管 理，并 不 足 以 解 决 我

国行政诉讼面临的所有问 题。不 管 在 何 种 审 判 体 制 之 下，从 保 障 原 告 的 选 择 权 与 人 民 法 院 的 独 立 性 出

发，重新反思应当由哪个机构来确定一个行政案件是否应当由人民法院 审 理 以 及 适 宜 由 哪 个 人 民 法 院 管

辖的问题，并对《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毫无疑问也是维护公正审判不可忽视的内容。

一、被人遗忘的行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

从我国行政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确定某起案 件 是 否 应 由 人 民 法 院 处 理 以 及 应 由 哪 个

人民法院处理，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即使相关规 定 中 存 在 不 确 定 法 律 概 念，人 民 法 院 作 为 司 法 机

关似乎也可以通过解释来处理。对于这种争议解决机 制，大 家 已 经 习 以 为 常，但 却 忽 视 了 这 种 争 议 解 决

机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公正的解决机制。为研究方便起见，本文特将一个 行 政 案 件 是 否 应 由 人 民 法 院 主 管

的争议以及一个行政案件应由哪一个人民法院管辖的争议，都统称为行政案 件“管 辖”权 限 争 议。下 面 以

几个实际发生的案例来说明这类争议的焦点所在。

案例１　原告于某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日 向 泰 兴 市 人 民 法 院 起 诉，要 求 撤 销 泰 兴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作出的“泰住 建 拆 延〔２０１０〕２号”延 长 拆 迁 期 限 的 批 复。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泰 兴 市

人民法院以被诉行为并不是最终对当事人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 为，其 不 属 于 人 民 法 院 受 案 范 围 为

由，裁定不予受理。① 于某不服，继续上诉，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于某的上诉，维持了原裁定。②

在本案中，对于一个行政案件是否 属 于 人 民 法 院 受 案 范 围 的 争 议，两 级 人 民 法 院 仅 仅 基 于 其 对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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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的解释，就能通过 两 个 裁 定 将 行 政 案 件 拒 于 大 门 之 外，难 道 就 不 存 在 背 离 法 律 本 来

目的的可能？显然，两级人民法院的裁定 明 显 违 反 了《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行 政 许 可 案 件 若 干 问 题 的

规定》（法释〔２００９〕２０号）第１条的规定。①

案例２　２００１年５月４日，水利部淮委沂沭泗水利管理局沂沭河管 理 处 大 官 庄 水 利 枢 纽 管 理 所 收 费

站保安在行使收费权的过程中，违法追打司机导致自己和货主傅某坠 入 桥 下 死 亡。由 于 沂 沭 泗 水 利 管 理

局所在地是江苏省徐州市，因此，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２日，傅某 之 妻 周 某 与 四 个 女 儿 以 水 利 部 淮 委 沂 沭 泗 水 利

管理局为被告，向被告所在地的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 赔 偿 诉 讼。云 龙 区 人 民 法 院 以 大

官庄水利枢纽管理局（原大官庄水利枢 纽 管 理 所，在２００３年 更 名 为 大 官 庄 水 利 枢 纽 管 理 局，成 为 独 立 的

事业单位法人，所在地是山东省临沭县）具备独立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沂沭 泗 水 利 管 理 局 并 非 本 案 适 格

主体为由，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裁定不予受理。② 周某等 不 服 该 裁 定，向 徐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上 诉。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３日以同样的 理 由 驳 回 上 诉，维 持 原 裁 定。③ 周 某 等 虽 然 不 服 该 裁

定，却因为没有任何救济途径而不得不以大官庄水利枢纽管理局和沂沭 泗 水 利 管 理 局 为 共 同 被 告 向 临 沭

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确认原大官庄水利枢纽管理所工作 人 员 张 某 行 使 职 权 时 的 致 害 行 为

违法，并要求大官庄水利枢纽管理局和沂沭泗水利管理局赔偿死亡赔 偿 金 和 丧 葬 费。临 沭 县 人 民 法 院 受

理后，以自己不适宜审理本案为由，将案件提交临 沂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裁 定。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临 沂 市 中

级人民法院将此案指定由莒南县人民法院管辖。④

尽管此案涉及重大法律问题，属于 疑 难 案 件，理 应 由 临 沂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理，但 是，原 告 对 临 沂 市

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莒南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裁定不服，却无权上诉。如果 原 告 将 此 案 直 接 起 诉 到 最 高 人 民

法院，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怎样的处理？如果山东省临沂市中级 人 民 法 院 认 为 应 当 由 江 苏 省 徐 州

市云龙区法院审理，那么对两地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权限争议应当怎样处理？《行政诉讼法》第２２条第２
款⑤的规定还有适用的空间吗？如果临沂市中级人民法 院 与 徐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协 商 不 成，依 法 应 报 最

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那么最高人民法 院 在 作 出 指 定 管 辖 的 裁 定 之 前，在 程 序 上 能 够 为 原 告 的 诉 的 利 益

提供怎样的保护呢？

案例３　原告于某不服泰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 房 屋 拆 迁 裁 决，以 案 件 涉 及 复 杂 的 疑 难 法 律 问 题

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国务院作出解释，以及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泰兴市 人 民 法 院 和 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已丧失了维护司法公正所需要的基本 条 件 而 不 适 宜 审 理 本 案 为 由，于２０１３年１月 向 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 后 将 起 诉 状 转 由 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处 理。２０１３年

３月初，泰兴市人民法院向于某送达 了 受 理 该 起 行 政 案 件 的 通 知，并 要 求 原 告 修 改 起 诉 状，但 遭 到 拒 绝。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泰 兴 市 人 民 法 院 以 原 告 未 在 规 定 期 限 内 缴 纳 诉 讼 费 用 为 由 作 出 视 为 自 动 撤 诉 的

〔２０１３〕泰行诉初 字 第００６号 裁 定。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泰 兴 市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被 告 的 执 行 申 请，作 出

〔２０１３〕泰非诉行审字第００７５号行政裁定，准予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

这里的问题在于，原告起诉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案件，原告 认 为 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受 理，

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受理的，依法应当如何处理？泰兴市 人 民 法 院 在 程 序 上 是 否 已 依 法 获

得了本案的管辖权？

①

②
③
④
⑤

该解释第１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 行 政 许 可 决 定 以 及 相 应 的 不 作 为，或 者 行 政 机 关 就 行 政 许 可 的

变更、延续、撤回、注销、撤销等事项作出的有关具体行政行为及 其 相 应 的 不 作 为 侵 犯 其 合 法 权 益，提 起 行 政 诉 讼 的，人 民 法 院 应 当 依 法 受

理。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０〕云行初字第４号。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０〕徐行诉终字第０００５号。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０〕临行初字１４４号。

该款规定：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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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的 规 定 来 看，对 于 一 个 案 件 是 否 属 于 人 民 法 院 受 案 范 围 的 争 议，以

及原告与收到起诉状的人民法院之间 发 生 的 管 辖 权 限 争 议，基 本 上 由 收 到 起 诉 状 的 人 民 法 院 自 行 决 定，

这种解决机制是不公正的。这种解决机 制 严 重 违 反 了“自 己 不 能 成 为 自 己 案 件 的 法 官”这 一 基 本 的 程 序

正义，但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从实际操作来看，最高人 民 法 院 只 是 在 下 级 法 院 就 有 关 行 政 案 件 是 否 属

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征求最高人 民 法 院 意 见 时，才 以 个 案 批 复 或 答 复 的 形 式 解 决 有 关 受 案 范 围 争 议。①

如果下级人民法院不请示（法律并未规定收案人民法院有请示义务），那么收 案 人 民 法 院 及 其 上 一 级 人 民

法院的裁定事实上就代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对行 政 审 判 范 围 作 出 决 断。其 结 果 是，同

样的行政案件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人民法院予以受理，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有 的 由 较 高 级 别 的 人 民 法

院受理，有的由较低级别的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的统一性遭到极大破坏。因 此，行 政 案 件 管 辖 权 限 争 议 得

不到公正解决，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死角”。

众所周知，与民事案件不同，在行政 案 件 中，原 告 与 被 告 的 力 量 对 比 悬 殊，人 民 法 院 受 被 告 的 影 响 甚

巨，因而由谁来确定行政案件是否属于 行 政 诉 讼 受 案 范 围 以 及 应 由 谁 来 审 理，对 于 公 正 审 理 行 政 案 件 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为此，本文首先对我国现行行政案件 管 辖 权 限 争 议 的 解 决 机 制 及 其 弊 端 进 行 探 讨，然

后从理论上就行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的可能解决模式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完善 我 国 行 政 案 件“管 辖”权

限争议解决机制的具体建议。

二、现行行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及其弊端

从《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行政 案 件“管 辖”权 限 争 议 主 要 区 分 为 两 大 类 型：一 是

行政案件是否由人民法院主管的争议；二是行政案件是否属于收案人 民 法 院 管 辖 的 争 议。后 一 争 议 在 理

论上常常被狭义地解释为管辖权异议，是 指 行 政 诉 讼 当 事 人 认 为 已 经 受 理 案 件 的 人 民 法 院 无 权 管 辖，或

者虽有管辖权，但是可能导致不利于自 己 的 诉 讼 后 果，而 要 求 人 民 法 院 将 案 件 移 送 至 有 管 辖 权 的 人 民 法

院审理或者转移管辖权的一种诉讼行为。［１］

关于行政案件是否应由人民法院 主 管 的 争 议 包 括 三 种 类 型：（１）行 政 机 关 与 人 民 法 院 之 间 的 积 极 权

限争议。对于这种争议，目前尚无解决机制。（２）行政 机 关 与 人 民 法 院 之 间 的 消 极 权 限 争 议。对 于 这 种

争议，目前也无解决机制。（３）当 事 人 与 人 民 法 院 之 间 就 行 政 案 件 是 否 属 于 行 政 诉 讼 受 案 范 围 的 争 议。

对于此种争议，目前的做法是由收案人民法院及其上一级人民法院通过是否受理的裁定予以解决。

关于行政案件是否属于收案人民法院管辖的争议，主要有两种 类 型：一 是 原 告 起 诉 到 人 民 法 院 后，人

民法院受理了，但是被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管辖异议。对于此种争议，由收 案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裁 定，当 事 人

对裁定不服，可以上诉。如果人民法院 受 理 后，发 现 不 属 于 自 己 管 辖 时，则 与 德 国 的 做 法 一 样，由 人 民 法

院作出移送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２］对此裁定不服，不 得 上 诉。二 是 原 告 起 诉 到 人 民 法

院后，人民法院认为不应该由自己管 辖，从 而 引 起 管 辖 争 议。对 于 此 种 争 议，目 前 的 做 法 是，收 到 起 诉 状

的人民法院既可以指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书面通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②

但是当事人对此种指定管辖的裁定 不 服，不 得 上 诉。我 国“之 所 以 会 出 现 较 为 普 遍 的 否 定 原 告 管 辖 异 议

①

②

如〔２００９〕行他字第５５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地管理部门出让国有土地使用前之前的拍卖行为及与之相关的拍 卖 公 告 等 行 为 性

质的答复》，〔２０１０〕行他字第１５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不予受理决定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０〕行他字第

１９１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 土 地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与 竞 得 人 签 署 成 交 确 认 书 行 为 的 性 质 问 题 请 示

的答复》，就对个案中的被诉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争议作出了裁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条规定，当 事 人 以 案 件 重 大 复 杂 为 由 或 者 认 为 有 管 辖 权 的 基 层 人 民 法 院

不宜行使管辖权，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７日 内 分 别 作 出 以 下 处 理：（一）指 定 本 辖 区 其 他 基 层 人 民

法院管辖；（二）决定自己审理；（三）书面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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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现象，是由于长期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管辖问题中的反映。”［３］

众所周知，“合法地享有案件管辖权是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的前 提，同 时 也 是 评 价 诉 讼 程 序 正 当 性 和

最终裁判合法有效的重要标准。”［４］而包 括 原 告 在 内 的 当 事 人 对 人 民 法 院 是 否 管 辖 某 一 行 政 案 件 的 裁 定

享有异议权，则与申请回避权一样，是保障人民法院合法地享有案件管辖 权 的 制 度 保 障。显 然，现 行 解 决

行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的机制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由收案人民法院自己来决定行政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 院 主 管 以 及 是 否 属 于 收 案 人 民 法 院 管 辖，

存在自己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嫌疑，违反了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严重损害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二是由收案人民法院指定其他人 民 法 院 管 辖，违 背 了 不 告 不 理 的 原 则，对 原 告 的 意 见 或 者 选 择 权 利

未能给予应有的尊重。

三是由收案人民法院指定其他人民法院管辖或者通知当事 人 到 有 管 辖 权 的 人 民 法 院 起 诉，未 能 给 予

当事人上诉的权利，违背了两审终审制的要求。

四是基于对司法解释的狭义解释，实践中只有被告和第三人 对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的 行 政 案 件 有 权 提 出 管

辖权异议，且对管辖异议裁定不服可以上诉，而原告却不能对收案人民法院 的 指 定 管 辖 裁 定 享 有 上 诉 权，

结果造成原告与被告或第三人之间在提出管辖权异议上的不平等。① 这也是案例３中的于某选择向江 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的重要原因。

五是由收案人民法院解 决“管 辖”权 限 争 议 的 做 法，既 可 能 侵 犯 本 属 于 上 级 人 民 法 院 的 初 审 管 辖 权

限，也可能让上级人民法院被动审理不该由自己审理的二审案件。

六是由收案人民法院而不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解决“管辖”权 限 争 议 的 做 法，会 导 致 不 同 地 方 的 人

民法院对同一行政案件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并作出不同的处理，严重损害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三、行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解决模式的选择

行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也是争 议，按 照 争 议 解 决 的 基 本 法 理，就 应 当 由 一 个 中 立 和 独 立 的 第 三 方

进行裁判。结合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以及《立法法》的规定，解决行政案件“管辖”权 限 争 议 的 模 式 有 以 下 多

种：

一是收案人民法院解决模式。也就是说，由收案人民法院以 不 予 受 理 裁 定 来 表 达 行 政 案 件 不 属 于 收

案人民法院管辖的意见。由收案人民法院对自己与原告之间的争议进 行 裁 决，毕 竟 在 程 序 上 具 有 不 正 当

性，因此，应当赋予当事人对于不予受 理 裁 定 上 诉 的 权 利。这 是 现 行 行 政 诉 讼 法 安 排 的 解 决 模 式，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 规 定》（如 第２条）并 未 始 终 贯 彻 这 一 模 式，人 民 法 院 在 司 法 实

践中也很少这样做，如案例３。

二是收案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解决模式。对于受案 人 民 法 院 和 原 告 之 间 的 管 辖 权 限 争 议，收

案人民法院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就案件管辖争议作出裁定，当事 人 对 裁 定 不 服 有 权 上 诉。只 有 在 上

一级人民法院作出该行政 案 件 不 属 收 案 人 民 法 院 管 辖 的 裁 定 后，收 案 人 民 法 院 才 能 作 出 不 予 受 理 的 裁

定。这一模式比较适合于处理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案件应由哪个人民法院管辖的争议。

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最高人 民 法 院 设 置 专 门 机 构 解 决 模 式。由 于 原 告 与 收 案 人 民 法 院 之 间 就

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１０条 的 规 定，当 事 人 提 出 管 辖 异 议，应 当 在 接 到

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１０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 件 移 送 有 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这一条文显然是针对法院受理 某 一 行 政 案 件 后 被 告 和 第 三 人 提 出 管 辖 权 异 议 而 作 出 的 规 定。

根据该解释第６３条的规定，被告和第三人对管辖异议的裁定不服，可以上诉。根 据《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行 政 案 件 管 辖 若 干 问 题 的 规 定》第

２条的规定，如果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或者书面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原告并无上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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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案件“管辖”权限引起的争议，基本上源于双方对《行政诉讼法》不确定法 律 概 念 作 出 的 不 同 解 释。而

对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最有解释权的 是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或 者 最 高 人 民 法 院，因 此，由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或

者最高人民法院设置专门的机构（如权限争议法庭），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或 者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处 理 此 类 行

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可能是最合适和公正的争议解决模式，但是程序上可 能 比 较 繁 琐，可 能 增 加 最 高 人

民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负担。

按照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 立 的 分 权 原 则，结 合《立 法 法》的 规 定，行 政 案 件 是 否 属 于 人 民 法 院 受

案范围属于司法制度的内容，是法律绝 对 保 留 的 事 项，不 仅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不 得 授 权 国 务 院 以 行 政 法 规

来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得授权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对 此 等 事 项 进 行 司 法 解 释，而 应 由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自

己来规定或解释。因此，从合宪性的要求出发，对于原告 与 收 案 人 民 法 院 之 间 行 政 案 件 是 否 属 于 行 政 诉

讼受案范围的争议，应当报请最高人民 法 院 提 请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进 行 解 释 或 者 裁 决，而 不 能 由 人 民 法 院

自己去裁决。此时，第三种解决模式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专门机构 处 理 此 类 争 议 就 是 比 较 恰 当 的 选

择。

对于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 政 案 件，具 体 应 当 由 哪 一 个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的 问 题，原 则 上 应 被 理 解

为人民法院系统的内部事务。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１４条至第１６条的规定，①最高人民法院对这类

问题的解决应当享有最终发言权。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对《行政诉讼法》有 关 人 民 法 院 管 辖 规 定 中

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解释，以确保人民法院管辖 争 议 解 决 结 果 的 一 致 性。另 一 方 面，就 原 告 与 收 案 人

民法院之间管辖权限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应享有最终裁决权，以确保司法解 释 能 够 得 到 统 一 适 用，从 而 实

现对所有当事人的平等对待。这里的问题在于，当原告 与 收 案 人 民 法 院 之 间 出 现 管 辖 权 限 争 议 时，应 先

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决，还是先由上一级人民法院裁决。为了避免较低级 别 收 案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的 裁 决 侵 犯

较高级别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限，当收案 人 民 法 院 为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时，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报 请 最 高 人 民 法

院对该案应当属于哪个人民法院管辖作出裁定。当收案人民法院为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时，收 案 人 民 法 院 应 报

请高级人民法院裁决；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应当征求最高人民法 院 关 于 该 案 是 否 属 于 全 国 范 围 内

重大、复杂的案件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应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一 审 管 辖 权 的，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应

当指令收案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给最 高 人 民 法 院；高 级 人 民 法 院 认 为 该 案 属 于 本 辖 区 内 重 大、复 杂 的 案

件的，应当决定自己审理，否则应就该案属于中级人 民 法 院 审 理 还 是 基 层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作 出 裁 定。当 事

人对于这一裁定不服，不得上诉。

如果出现类似于案例２中不同地 方 人 民 法 院 之 间 的 管 辖 权 限 争 议，或 者 因 为 对 案 件 的 性 质（是 行 政

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存在不同的认识而 导 致 管 辖 权 限 争 议 的，采 取 第 三 种 模 式 即 由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设 置 专

门的机构来处理这类争议，就是比较恰当的 选 择（在 此 之 前 可 以 依 照《行 政 诉 讼 法》的 规 定 将 争 议 交 由 共

同上级人民法院裁决）。当然，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司法解释 功 能，以 个 案 批 复 的 形 式 解 决

这类管辖权限争议。

四、行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解决机制的重构

鉴于行政案件中被告与原告地位的不对等以及被告对人民 法 院 可 能 施 加 的 负 面 影 响，为 了 提 升 司 法

的公信力，应当从尊重原告的选择权利和确保公平审判的角度，修改我国行 政 诉 讼 法 有 关 管 辖 的 规 定，建

立公正处理行政案件“管辖”权限争议的机制，赋予原告管辖异议权。

① 第１４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第１５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 杂 的 第 一 审 行 政

案件。第１６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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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权限争议法庭，专门 对 原 告 和 收 案 人 民 法 院 之 间 关 于 行

政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争议 以 及 行 政 机 关 与 收 案 人 民 法 院 之 间 有 关 行 政 案 件 应 由 谁 主 管 的 争

议进行裁决。收案人民法院在没有明确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的情况 下，不 得 直 接 对 不 确 定 法 律 概 念 进

行解释从而以行政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 的 裁 定。如 果 不 能 采 纳 上 述 方 案，全

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授权最高人民法院以个案批复的形式来解决这类 争 议，但 前 提 是 必 须 规 定 收 案 人 民

法院在碰到新型行政案件不能明 确 是 否 属 于 行 政 诉 讼 受 案 范 围 时 向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请 示 的 义 务。有 了 这

样的机制，案例１中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最高人民法 院 在 取 得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的 授 权 后，也 可 以 设 立

专门的机构，如权限争议法庭，负责处理有关行政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 管 的 争 议、人 民 法 院 与 人 民 法

院之间的管辖权限争议以及当事人与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权限争议。

第二，应建立原告与收案人民法院 之 间 管 辖 权 限 争 议 的 解 决 机 制。当 原 告 起 诉 到 人 民 法 院，而 收 案

人民法院认为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区别情形分别进行处理：一是尚 未 立 案 的，收 案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提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就案件管辖争议作出裁定。原告对该裁定不服，可 以 上 诉。有 了 上 一 级 人 民 法 院 的

裁定作为依据，收案人民法院才能作出是否受理的 裁 定。二 是 在 法 定 期 限 内 收 案 人 民 法 院 既 未 立 案，也

未作出不予受理裁定，更未提请上一级 人 民 法 院 就 案 件 管 辖 争 议 作 出 裁 定 的，原 告 可 以 直 接 向 上 一 级 人

民法院起诉。三是案件已经受理，但收案人民法院发现 不 应 由 自 己 管 辖 的，不 得 自 行 移 送 自 己 认 为 有 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相反，收案人民法院应将争议提交上 一 级 人 民 法 院 裁 定，上 一 级 人 民 法 院 在 作 出 裁 定

之前，应征求原告意见和拟受移送人民法院的意见。在 拟 受 移 送 的 人 民 法 院 认 为 自 己 没 有 管 辖 权 时，将

争议提交移送人民法院和拟受移 送 人 民 法 院 的 共 同 上 级 人 民 法 院 甚 至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指 定 管 辖。共 同 上

级人民法院在作出指定管辖之前，应当征求原告的意见。

第三，原告以行政案件重大复杂为 由 或 者 认 为 有 管 辖 权 的 人 民 法 院 不 宜 行 使 管 辖 权，直 接 向 较 高 级

别的人民法院起诉，而收案人民法院认为不应由自 己 管 辖 的，收 案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作 出 裁 定。当 事 人 对 这

一裁定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

第四，应取消协商管辖的规定。考虑到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在行 政 案 件 管 辖 争 议 的 处 理 上，应 当 遵 循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更多地赋予相对人以选择权，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 保 护”［５］的 原 则。而《行 政 诉 讼

法》第２２条第２款关于“人民法院对管辖权 发 生 争 议，由 争 议 双 方 协 商 解 决”的 规 定，完 全 忽 视 了 原 告 对

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的选择权，在被告 强 势 的 情 况 下，很 容 易 产 生 不 利 于 原 告 的 结 果，因 此，为 保 障 审 理

行政案件的人民法院能够依法、独立 审 理 行 政 案 件，公 正 作 出 判 决，建 议 取 消 协 商 管 辖 的 规 定，并 将 第２
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应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 定 管 辖。共 同 上 级 人 民 法 院 在

作出指定管辖的裁定之前，应当征求原告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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